厦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信息表
填报单位(盖章)：厦门歌舞剧院
	单   位
	主管部门
	经费形式
	招聘岗位
	招聘人数
	所  需  资  格  条  件

	
	
	
	
	
	最高年龄
	性别
	最低学历
	最低学位
	所学专业
	户籍要求
	其他条件
	备注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乐团指挥
	1
	35
	不限
	普通教育本科
	
	乐团指挥
	不限
	
	不限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倍司演奏员
	1
	30
	不限
	普通教育本科
	
	倍司（低音提琴）
	不限
	
	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中提琴演奏员
	1
	30
	不限
	普通教育本科
	
	中提琴
	不限
	
	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三弦演奏员
	1
	30
	不限
	普通教育本科
	
	三弦
	不限
	
	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声乐演员
	3
	30
	不限
	普通教育本科
	
	声乐
	不限
	
	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舞蹈演员
	2
	22
	不限
	普通教育中专
	
	舞蹈
	不限
	具有大专以上学历、或获得省级以上比赛奖项的，年龄可放宽至25周岁
	

	厦门歌舞剧院
	市文化局
	财政拨补
	灯光设计
	1
	30
	不限
	普通教育本科
	
	灯光设计
	不限
	
	


注：1、本表应作为附件与《厦门市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方案审核表》一同上报;
2、“经费形式”按“财政核拨”、“财政拨补”、“经费自给”填写；
3、“最高年龄”一般应为5的倍数（如25，30，35）；
4、“性别”除特殊岗位外不能限定为“男”；
5、“户籍要求”只填“本市”或“不限”。
